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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请求返还彩礼的处理

——李某甲诉李某乙婚约财产纠纷案

裁判要旨

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但同居时间长、生有子女或者所

送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，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，人民法院

不予支持。

基本案情

原告李某甲向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起诉称：2018 年 4 月原

告李某甲与被告李某乙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，2019 年 1 月 13 日按

照农村习俗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金 88000 元，2019 年 8 月 13 日生

育非婚生女李某丙。原告欲与被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被告拒绝。

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金未果，为此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返

还彩礼金 88000 元。

被告李某乙辩称：对于礼金是否返还，应考虑双方共同生活

的时间、是否有子女等情况。原、被告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订婚

当日双方共同购买三金等首饰，花费 17442 元。被告离开原告家

时所有首饰均未带走，且从订婚后，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并在

同年 2 月 29 日举行了婚礼，订婚时候的彩礼 88000 元虽然打入了

被告银行卡，但自 2019 年 4 月 5 日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，原、被

告一起将所有款项全部取出，用于两人共同生活。因原告不支付

抚养费，包括生孩子花费、给孩子做正常检查、照相、洗澡、奶

粉等大量花费，所谓的 88000 元已全部用于原、被告两人共同生

活及孩子抚养，不存在返还的问题。从订婚到孩子出生后十三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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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时间，两人并没有固定工作，所有的花费都是从这 88000 元

中支出。被告手中无任何费用。

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原、被告于 2018 年 4 月

份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，于 2018 年 5 月份开始同居生活，2019

年 1 月 13 日，原告支付被告彩礼 88000 元，当日，从该彩礼中支

付 17442 元用于购买首饰，2019 年 4 月 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，

从该账户中陆续取款共计 70000 元，被告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生

育非婚生女李某丙，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被告主张系双方

共同取款，彩礼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及抚养孩子，原告对此不予

认可。李某乙曾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起诉李某甲同居关系子女抚

养纠纷一案，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于判决：一、原告李某乙与

被告李某甲非婚生女李某丙由原告李某乙抚养，被告李某甲自本

判决生效当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至李某丙 18 周岁止；二、

驳回原告李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李某甲不服该判决，提起上诉，

在上诉状事实及理由中称：其无技术特长无稳定工作，更无固定

收入......。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后李某甲未履行支付抚养费的义务。

裁判结果

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驳回原告李某甲的诉讼请

求。案件受理费 1000 元，由原告李某甲负担。一审宣判后，原告

李某甲不服，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淄博市中级人民

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案例解读

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，一方因特定原

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，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，财产

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。彩礼是指以结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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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，按照当地风俗习惯，一方或其家庭成员给付另一方的礼金

及贵重财物。给付彩礼是我国的民间婚俗，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

婚为目的而为的给付，从法律性质上是一种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

行为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，老百姓操劳多年，倾其所有给付彩礼，

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，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，不得已而为之的。

这种目的性、现实性、无奈性，都不容否认和忽视。作为给付彩

礼的代价中，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。如果没有结

成婚，其目的落空，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，与其当初给付时

的本意明显背离。所以，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，根据双方最终的

实现结果来确定是否返还，符合公平原则。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，

彩礼应当以退还为宜。这种没有形成婚姻关系是指既没有办理结

婚登记，也没有实际共同生活的情形。实践中，有些男女双方虽

然因为婚龄等原因没有办理办理结婚登记，但已经按照当地风俗

举行了婚礼，双方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此种情况下双方因感

情破裂分手时，如果简单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要求女方全

部返还彩礼，则对女方不公平。关于彩礼，我国《婚姻法》没有

明确规定，民法典出台前，主要体现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条规定：

“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

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；

（二）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；（三）婚前给

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适用前款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的规

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” 2011 年《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

纪要》明确规定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

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的

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”，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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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

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

间、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，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

返还的数额。该纪要的精神仍能适用。对此问题，也可结合其他

情形进行理解。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已登记结婚并开始共同生活，

但共同生活时间非常短暂的情形，虽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

（二）第十条中规定返还彩礼的情形，但送彩礼的本质是以双方

结婚为目的，向对方赠送数额较大的金钱或价值较高的财物的行

为，此处的“以结婚为目的”不仅包含形式上要求是合法登记，

还包含着实质上也要求是以稳定、长久、共同生活为愿景的。已

登记结婚在法律形式上双方达成了结婚的契约，但双方在一起非

常短暂（司法实践中有仅生活 3 天的情形），送彩礼的实质目的

是双方在一起共同、长久、稳定的生活，其实并没有实现。收到

彩礼的女方提出离婚，违背了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的“情感上的

约定”，因此应酌情退还收到的彩礼。这样既能避免机械适用法

律，彰显法律上的人文关怀，又能最大限度弥补男方的财产损失

和情感上的伤害，维护公序良俗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

一。因此，主张短暂婚姻期间的“彩礼”也应得到支持。

民法典出台后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五条规定：当事人请求返

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

当予以支持：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；（二）双方办理

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；（三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

活困难。适用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

件。虽说上述规定较为明确，但实践中情形各种各样，如何裁判

有赖于案件的具体情况。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，不能仅以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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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，简单的认为彩礼应予以返还，应以现

行法律为基础，充分结合案情，考虑给付彩礼款数额、同居生活

时间长短、有无子女、支出情况等因素，按照照顾无过错方及公

平原则，综合认定彩礼应否予以返还及返还数额。在遏制高额彩

礼的前提下，客观、公平的维护女方的合法权益。本案中，原、

被告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但自 2018 年 5 月份起即开始共

同生活，并生育一女，除收受彩礼当日从彩礼中支付款项购买首

饰外，又于 2019 年 4 月 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将彩礼账户里的

钱陆续取出，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，共同生活期间双

方收入并不稳定，被告称彩礼已用于双方同居期间共同生活及孩

子抚养符合双方当事人所陈述的实际情况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

彩礼，依据不足，故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，这也是公平、

合理法律理念的体现。

相关法条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

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

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

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；

（二）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；

（三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。

适用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

一审独任审判员：张凌燕 书记员：王晓旭

二审合议庭成员：陈燕萍 徐连宏 王 娜

法官助理：杨晓宇 书记员：白杉杉

编写人：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刘海红、张凌燕



6

审定人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芦 强

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


